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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简介 (含图片)

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08月29日，注册地位于建

德市下涯镇下涯村溪上自然村（建德市下涯镇朗索路9号），法定代表人为

周新民。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

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密封用填料制造；密封用填料销售

；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

可类专业设备制造）；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机械设

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碳酸钙产品，行业归类为无机

盐制造（2613），生产过程中涉及使用危化品氢氧化钠（片碱）、液碱（30

%）、氨水（20%）、磷酸（85%）、柴油（叉车使用）、氮[压缩的]、氧[压

缩的]、乙炔、盐酸、硫酸、三氯甲烷等，其中氧[压缩的]、乙炔用于检维

修，氮[压缩的]用于灭火和氮封，盐酸、硫酸、三氯甲烷化验室使用。根据

《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57号发布，2017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89号第二次修正、应急部公

告[2019] 11号修正）规定、《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适用行业目录（201

3年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3]第3号）、《危险化学品

使用量的数量标准（2018年版）》等规定，本项目不需要申领危险化学品安

全使用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第645号令修改）、《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现场需要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安全

评价机构进行安全现状评价。为此，浙江天石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浙

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对其位于建德市下涯镇下涯村厂区的安全条件进行

现状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名称 浙江道宇安环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组长 袁福江

技术负责人 蒋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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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控制负责人 吴芳萍

评价报告编制人 袁福江、汪胜红

报告审核人 夏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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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 袁福江、汪胜红

时间 2024年4月22日至2024年7月30日

主要
任务 资料收集、现场检查、编制报告

评价报告提交时间 2024年7月30日


